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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05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2023-029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至 2026 年度持续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中国宝武”）订立 2024至 2026年度《服务和供应协议》（简称“协

议”）。 

 协议项下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林长春

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盛学军、张金若、郭杰斌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事项，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关联交易对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而言公平合理。 

 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确保生产经营的稳定持续运行，公司与中国宝武订立《服务和供应协议》，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简称“本集团”）提供给中国宝武及其附属公司（简称“中

国宝武集团”）的物料及/或服务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的总额不超过 3,010,000 万元；中国宝武集团提供给本集团的物料及/或服

务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总额不超过 10,233,000 万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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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11 月 10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公

司与中国宝武订立 2024至 2026年度〈服务和供应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包

括每年金额上限）的议案》，关联董事林长春已回避表决。由于协议涉及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0年 8月 2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与中国宝武订立〈服务和供应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包括建议上限）的议

案》，协议约定本集团提供给中国宝武集团的服务及/或物料在公司实际控制

人变更且双方签署协议后至2021年3月31日期间的总额不超过96,671万元，

中国宝武集团提供给本集团的服务及/或物料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且双方签

署协议后至 2021年 3月 1日期间的总额不超过 721,162万元。 

2021年 3月 1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公

司与中国宝武订立 2021至 2023年度〈服务和供应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包

括每年金额上限）的议案》，协议约定本集团提供给中国宝武集团的产品在

2021年 4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的总额不超过 4,974,100万元，中

国宝武集团提供给本集团的产品、物料及服务在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月 31日期间的总额不超过 8,799,000万元。 

2022 年 7 月 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公司

与中国宝武订立〈服务和供应补充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包括修订建议上限）

的议案》，协议约定本集团提供给中国宝武集团的产品及/或服务，2022年度

总额上调至不超过人民币 2,385,600 万元，2023 年度总额上调至不超过人民

币 2,802,600万元；同时，中国宝武集团提供给本集团的产品及/或服务，2022

年度总额上调至不超过人民币 4,777,300 万元；2023 年度总额上调至不超过

人民币 5,358,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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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内，公司与中国宝武集团的发生的产品、物料及服务等关联交易均

在限额以内，符合协议约定及监管规定。实际交易发生额（不含税）如下：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上述实际发生额与交易限额存在一定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实际发生的市

场环境较 2021-2023年度测算时的市场环境差异较大，导致交易规模和金额下

降。具体如下： 

1. 公司通过升级改造，从 2021 年起具备钢产量超千万吨的能力，故

2021-2023年度分别按照 1000万吨、1100万吨、1200万吨的钢产量测算与中

国宝武往来的产品、物料及服务交易规模。2021 年下半年钢产量开始管控，

2021年、2022年实际钢产量分别为 711.55万吨、787.35万吨，较预计缩减，

致使交易规模减小。 

2. 测算 2021-2023 年度交易上限时，矿石、钢材等的价格与后期相比处

于高位且为上涨趋势，但近三年矿石、钢材等的价格较测算时降幅较大，矿石

平均价格下降近 30%，钢材价格降低近千元/吨，致使交易金额减少。 

3. 测算 2021-2023 年度交易上限时，各项目投资亦处于高位，但因近两

年生产经营亏损，资金链受影响，故对已拟定项目再次评估，取消或缩减非必

要项目，致使项目投资减少。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集团提供给中国宝武集团的物料及/或服务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交易项目 2021 年 

上限 

2021年 

发生额 

2022年 

上限 

2022年 

发生额 

2023年 

上限 

2023年上半年 

发生额 

中国宝武集团提供给本集团的产品、物料及服务 

产品、

物料 

原材料 2,462,608 1,030,459 4,044,600 1,085,734 4,668,200 675,354 

生产材

料 
111,941 99,372 257,400 133,551 258,500 95,540 

服务 311,513 138,624 475,300 159,073 431,600 117,572 

本集团向中国宝武集团提供的产品及服务 

产品 1,552,110 915,614 1,670,600 752,740 2,005,100 292,056 

服务 - - 715,000 87,670 797,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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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31日期间的总额不超过 3,010,000万元；中国宝武集团提供给本集团

的物料及/或服务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总额不超过

10,233,000万元。具体交易内容及限额（不含税）如下：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以上年度限额参照如下基准厘定： 

1. 适用于有关物料及/或服务的近期市场价格或国家定价； 

2. 本集团预计向中国宝武集团提供物料及/或服务的能力和本集团预计

为满足其生产计划对中国宝武集团的物料及/或服务所产生的需求； 

3. 中国宝武集团预计对本集团的物料及/或服务的需求和中国宝武集团

预计向本集团提供物料及/或服务的能力。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法人名称：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0821H 

法人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大道 1859号 

法定代表人：胡望明 

注册资本：5,279,110.1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交易项目 2024年上限 2025年上限 2026年上限 三年交易上限 

中国宝武集团提供给本集团的物料及服务 

物料 
原材料 2,830,000 3,090,000 3,200,000 9,120,000 

生产材料 92,000 96,000 100,000 288,000 

服务 300,000 265,000 260,000 825,000 

本集团向中国宝武集团提供的物料及服务 

物料 762,000 802,000 824,700 2,388,700 

服务 183,000 218,000 220,300 62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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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投资管理；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税务

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市场主体登记注

册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承接档案服务外包；招投标代理服务；大数据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中国宝武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总资产 123,984,105.47 

净资产 58,496,969.54 

营业收入 108,770,719.73 

净利润 2,587,045.29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宝武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国宝武及其附属公司为

公司的关联方，协议项下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遵守日常关联交易监管规定，与中国宝武开展业务以来，均按照协议

约定和监管规定执行，履行情况正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签订日期 

2023年 11月 10日。 

（二）合同主体 

公司与中国宝武。 

（三）生效条件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交易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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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五）协议主要内容 

1. 本集团向中国宝武集团提供的物料及/或服务概述如下： 

（1）物料，如水、电、气、钢坯、钢材、生铁、固体废弃物、铁矿石等； 

（2）服务，如加工、质量控制及技术咨询等技术服务等。 

2. 中国宝武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物料及/或服务概述如下： 

（1）生产材料，如资材备件、设备、水等； 

（2）原材料，如铁矿石、废钢、耐材、辅料（包括白云石、石灰石等）、

钢坯、煤等； 

（3）服务，如技术服务（包括施工、软件开发及劳务服务等）、汽车运

输服务、环卫绿化服务等。 

（六）定价政策 

协议条款经公平磋商后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其定价或代价将会参照下列

基准厘定： 

1.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按公平公正原则，采用恰当、合理与公允的定

价方法订立交易协议。 

2. 有国家指导价的按照国家指导价；没有国家指导价的按照市场价。市

场价应通过双方平等协商，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及参照可比的市场交易价。 

3. 中国宝武集团向本集团销售/提供物料及/或服务等项目之价格，不可

超过本集团向独立第三方以相同条件采购或接受相同类别物料及/或服务等项

目之价格。本集团向中国宝武集团销售/提供物料及/或服务之价格，不可低于

本集团以相同条件向独立第三方销售/提供相同类别物料及/或服务之价格。 

4. 中国宝武集团承诺以不低于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类似物料及/或服务的

标准和条件，向本集团销售/提供物料及/或服务。本集团承诺以不低于向独立

第三方提供类似物料及/或服务的标准和条件，向中国宝武集团销售/提供物料

及/或服务。 

（七）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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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及/或服务供应费用可一次或分期支付。付款时间应由双方参照有关

物料及/或服务的性质及有关该等物料及/或服务供应的正常业务惯例决定。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国宝武订立服务和供应协议，有利于公司借助中国宝武的品牌、

优势、渠道、资源，确保以合理价格获得稳定可靠的物料及服务供应，对公司

的生产稳定、降本增效至关重要。 

一方面，订立服务和供应协议后，中国宝武集团可为公司提供前述物料及

服务等，有利于保证公司未来生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根据前述交

易和定价原则，该关联交易对公司具有积极的影响。此外，持续关联交易协议

及有关协议项下之建议金额上限，乃经公平磋商并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订立，有

关交易和金额上限对公司及其股东整体利益而言属公平合理。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

于公司与中国宝武订立 2024至 2026年度〈服务和供应协议〉暨持续关联交易

（包括每年金额上限）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依法发表了独立意见： 

1. 公司与中国宝武订立《服务和供应协议》，借助中国宝武的品牌、优

势、渠道、资源，有利于公司未来生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关联交易协议

及有关协议项下之建议金额上限，乃经公平磋商并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订立，有

关交易和金额上限对公司及其股东整体利益而言属公平合理。本次关联交易没

有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股东利益或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 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我们事前认可，且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本议案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同意《关于公司与中国宝武订立 2024至 2026年度〈服务和供应协议〉

暨持续关联交易（包括每年金额上限）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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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董事会关于《关于公司与中国宝武订立 2024至 2026年度〈服务和供应协

议〉暨持续关联交易（包括每年金额上限）的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订立《服务和供应协议》，借助中国宝武的品牌、

优势、渠道、资源，有利于公司未来生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协议及有关协议项下之建议金额上限，乃经公平磋

商并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订立，有关交易和金额上限对公司及其股东整体利益而

言属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八、其他说明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

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1月 11日 


